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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gkml/zcfg/gfxwj/201804/t20180426_293029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

 

人社部发〔2018〕25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厅（局）： 

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，增强企业发展活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 19%的省（区、

市），以及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人社部

发〔2016〕36 号）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9%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（截至 2017

年底，下同）高于 9 个月的，可阶段性执行 19%的单位缴费比例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。具体方

案由各省（区、市）研究确定。 

二、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

险费率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14 号）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 1%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延长阶段

性降低费率的期限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。具体方案由各省（区、市）研究确定。 

三、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在保持八类费率总体稳定的基础上，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

可支付月数在 18（含）至 23 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20%；累计结余可支

付月数在 24 个月（含）以上的统筹地区，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%。降低费率的期限暂

执行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。下调费率期间，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合理支付月数

范围的，停止下调。具体方案由各省（区、市）研究确定。 

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做出的重要部署，政策性强，社会关

注度高。各地务必精心组织实施，一是要做好政策的衔接，保证政策连续性，确保基金征缴工

作平稳有序；二是要加强政策宣传，正确引导舆论，切实增强广大参保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；

三是要加强基金收支管理，防范和化解基金运行风险，确保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标准不

降低和待遇按时足额支付。 

各地具体调整费率方案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，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

部备案。 

 

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 财政部 

2018 年 4 月 20 日 


